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盘锦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

疫情防控指挥部令 
 

第 2号 

 

各县区委、人民政府，辽东湾新区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党

工委、管委会，市指挥部各成员单位： 

目前，我市供水、供暖、供气运行正常，供应平稳，米、

面、油、蔬菜等生活必需品货源畅通、供应充足，口罩、消

毒液等应急防护物资正在多方组织货源、协调调运之中。为

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期间稳供应、稳价格、稳预期工作，全

面打赢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攻坚战，经市新型

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研究决定，下达命令如

下： 

一、做好重要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。市商务主管部门要

积极指导各县区加强市场监测，及时准确掌握本地生活必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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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市场供求情况。突出生活必需品供应重点，增加粮油、肉

类、蔬菜、方便面等重要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，保障人民群

众基本生活需求。 

二、加大应急物资组织力度。物资供应部门要多方筹措

应急物资货源，加强与国内外口罩、防护服、消毒液、测温

仪器等防护用品和冠状病毒肺炎适应症应急药品供应商及

大型生产企业的联系，拓宽货源渠道。根据疫情防控需要，

对发生输入疫情的地区及时提供治疗、预防、控制所需药械

及生活必需物资。 

三、加强对全市主要生活必需品价格监管，对捏造、散

布涨价信息、恶意哄抬价格、囤积居奇等扰乱市场秩序行为

坚决予以打击，同时对以假充真、以次充好、假冒认证等各

类违法行为要进行依法处置。 

四、全力做好物资生产及水电气暖等供应保障工作。加

强煤炭、天然气等重要生产资料供应情况调度，与供暖企业

和各城镇燃气企业建立联络机制，确保疫情防控期间全市供

暖发电用煤和民生工业用气充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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